
 

 

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减免国有房产租金
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通知 

 

各市属企业： 

    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

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，积极支持和帮助中小微企业和

个体工商户缓解疫情影响，克服经营困难，保障经济平稳运

行，根据《市政府办公室印发无锡市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

支持中小微企业稳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锡政办发〔2021〕

61 号）要求，现就有关承租市属企业国有房产租金减免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     一、减免对象 

承租本市市属企业经营性房产用于生产经营、且因疫情

原因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服务业小微企业租户（含个体租

户）。 

二、减免标准 

免除 2021 年 1个月租金。 

三、减免方式 

1、承租方已支付租金的，减免的房租经双方协商一致

优先从合同期内后续未缴纳租金中抵扣。后续未执行合同租

金不足以抵扣或承租方要求返还的，可以适当延长相应租期

或由出租企业直接返还。 

2、承租方未支付租金的，由出租企业按合同涵盖的租

期范围，直接减免 1 个月租金。 



 
 

四、审批流程 

承租方申请减免租金需向出租企业提出书面申请，企业

按内部决策（审批）程序核准。 

    五、有关要求 

各市属企业要充分认识应对疫情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

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、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

意义，进一步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市委、

市政府工作要求上来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完善工作机制，落实

工作责任，主动与承租方对接，做好关于租金减免政策的宣

传解释工作，及时将支持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相关政策落到实

处，具体办理程序可参照 2020 年相关规定实施。各市属企

业租金减免工作要求于 2022 年 2月 28 日前落实完成，同时

将房租减免情况及时汇总上报市国资委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国资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5日 

 


